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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据已被普遍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2024年1月1日，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

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数据资产化进程迈入实质性阶段。文章首先厘清数据资

产的概念边界与关键支撑理论，并结合A股上市公司实践，分析当前政策环境下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的行

业分布与主体分布等现状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及披露层面面临的多重现

实困境，并探究其深层成因。最后，从健全会计准则、构建多维评估体系、强化业财融合与数据治理、

完善外部监管体系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本研究对于推动数据资源向可量化、可报告的资

产转化，提升企业价值透明度，助力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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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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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factor. On January 1, 2024,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Interim Provisions on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came into effect, marking China’s data assetization pro-
cess entering a substantive phase. This article first clarifies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and key sup-
porting theories of data assets,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dustry distribution and entity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data assets in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rough practices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it delves into the multiple practical challenges enterprises 
face in accounting recognition, measurement, and disclosure, while exploring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Finally, it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four dimensions: improving account-
ing standards,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industry-finance 
integration and data governance, and enhancing extern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This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resources into quantifiable and reportable assets, enhancing corporate value transparency, and fa-
cilit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fact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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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又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驱动全球经济

增长的关键力量。我国对数据要素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相关制度建设稳步推进：2014 年，数据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为数据资产化奠定了

重要制度基础；2022 年，《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出
台，从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方面系统搭建了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框架。2023 年被视为数据资产化的

关键一年。财政部于 8 月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首次赋

予数据资源资产属性，明确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可计入资产负债表[1]。这一政策文件首次在国家会计

制度层面为数据资源资产化提供了明确的核算依据，标志着数据资产“入表”从概念走向现实。 
数据资产入表可将数据要素价值量化体现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夯实企业资产基础，同时引导企业重

视数据资源的开发、管理与利用。但数据资产具有非实体性、权属复杂性、价值动态性等特征，与传统

资产存在本质差异，使得企业在实际开展会计确认与计量工作时，面临权属界定模糊、成本归集缺乏统

一标准、价值计量难以精准、信息披露与数据安全相冲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传统会计理论与核算体系

的适配性不足、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与会计准则衔接滞后等问题也随之凸显。本研究聚焦《暂行规定》实

施后企业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核心环节，旨在通过厘清制度逻辑、剖析实践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为企业

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参考，助力数据要素价值的真实、公允呈现。 

2. 文献综述 

数据资产入表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会计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随着《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

规定》的落地实施，学界围绕该主题展开了多维度研究。 
李洪宇(2026) [1]立足《暂行规定》实施的政策背景，指出该规定标志着数据资产化迈入实质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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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梳理出计量规范不统一、披露执行不规范等基础问题，为后续实务研究提供了现实切入点。黄世忠

等(2023) [2]从理论层面对数据资产概念进行界定，从商业模式视角明确了数据资产的会计属性与合法性、

可控制性等四大确认特征，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实践现状研究方面，王希颖(2026) [3]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据，发现截至 2025 年 5 月已有 100

家企业披露数据资源信息，总金额达 22.50 亿元，同时指出行业分布不均衡、披露程度差异大、入表标准

执行不一等突出问题。王孟欣等(2026) [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入表载体选择特征，发现多数企业将数

据资产记入“无形资产”项目，少数涉及“开发支出”“存货”科目，反映出企业对数据资产属性的认知

偏向。徐野(2026) [5]聚焦数据密集型行业，明确通信运营商入表金额占比高达 60.86%，并剖析了该类企

业在确认、计量、披露三大环节的实操困境。 
在困境与成因剖析方面，仇晓洁等(2025) [6]聚焦会计确认环节，指出用户数据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

多主体共享数据等问题与会计确认中“拥有或控制”的要求相悖。马成瑜(2025) [7]聚焦计量环节，指出

成本归集边界模糊、传统摊销法无法匹配价值动态性、减值测试缺乏标准等问题导致计量结果失真。马

睿(2025) [8]从制度层面剖析困境成因，认为“三权分置”框架与会计准则存在衔接断层，产权登记制度

不完善成为重要制度瓶颈。 
在优化路径研究方面，赵治纲(2024) [9]提出引入“实质控制权”动态判定标准、细化行业指引、建

立分级披露机制等建议。黄悦昕等(2024) [10]从企业内部视角切入，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破解权属判定难

题，搭建全生命周期成本追踪系统打破业财脱节。李昂(2026) [11]聚焦外部保障维度，建议建立多部门协

同监管机制，规范第三方评估市场，推动数据资产交易市场建设。 
整体而言，现有文献已围绕数据资产入表形成了从政策背景、理论界定到实践分析，从困境剖析、

成因探究到路径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不仅厘清了数据资产入表的核心问题与基本解决思路，还结合 A
股上市公司实操数据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支撑。但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环节、单一维度展开分析，对会计确

认与计量这一核心环节的全流程困境整合分析不足，对各困境背后成因的关联性与系统性探讨也有待深

化，这也为本研究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视角系统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提出系统化的优化路径提供了明确的

研究空间。 

3. 数据资产入表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框架 

3.1. 数据资产的会计属性界定 

数据资产是企业合法持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货币计量的，且能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的数据

资源。其与传统资产的定义差别在于不再强调是企业过往交易所得[2]，具备合法性、可控制性、经济利

益性与可计量性四大核心特征。 

3.2. 《暂行规定》的核心要义解析 

《暂行规定》并非新设会计科目或准则，而是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针对数据资源作出

的细化指引。其核心在于明确数据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后，如何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 
在确认规则方面，新规明确了“无形资产模式”与“存货模式”的适用边界。前者适用于以内部使用

为主要目的的数据资源。企业若将数据用于辅助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或通过授权他人使用收取使用费，

且预期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则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进行核算。该模式

下，数据价值通过优化内部业务间接实现，例如制造企业利用设备运行数据进行预测性维护，虽不直接

创收，但通过降本增效创造间接经济利益。后者则适用于以对外出售为直接目的的数据资源。当企业持

有数据是用于日常经营中的销售行为，且数据产品已达产成品状态，应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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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进行核算。典型场景包括数据服务商提供的标准化 API 接口、行业分析报告等。该模式下，数据

价值通过外部交易直接实现。这一“实质重于形式”的分类逻辑，有效兼顾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交易

商品的双重属性。 
在计量规则方面，新规强调初始成本的归集。对于自行开发的数据资产，企业需严格区分研究阶段

与开发阶段，仅进入开发阶段且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相关人员人工成本、系统运行算力成本、数据

采集授权费等)方可计入资产成本。在后续计量上，新规要求根据资产预期消耗方式进行摊销或计提减值，

这需要企业建立动态价值评估机制。 
在披露要求方面，新规构建了“强制披露 + 自愿披露”的多维体系。除要求在财务报表中列示账面

价值外，还鼓励企业在附注中披露数据资源的规模、来源、权属状况、安全保护情况及对业务模式的具

体贡献。这种设计既保障了基本的信息透明度，又为企业展示数据战略价值提供了弹性空间，有助于缓

解投资者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 

4. 数据资产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现状与困境 

在《暂行规定》实施后的实践推进中，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已从概念走向实操，却也因数据资产的独

特属性与传统会计体系的适配性问题，暴露出诸多实操难题。本章结合 A 股上市公司实践，梳理数据资

产入表的现实特征，剖析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及披露层面面临的核心困境。 

4.1. 数据资产入表的企业实践现状 

自《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实施以来，数据资产入表已从初期试点迈入规模化实践

阶段，企业参与度持续提升，但实践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与差异性。截至 2025 年 5 月 1 日，我国 A 股市

场共计有 100 家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里披露了与数据资源相关的情况，披露的数据资源总金额累计达

22.50 亿元[3]。相较于初期试点阶段实现数量与金额的双重大幅增长，但整体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从入

表载体来看，不同企业的入表选择差异显著，其中仅将数据资产记入“无形资产”项目的企业数量最多，

达 70 家；仅记入“开发支出”项目的企业有 9 家；仅记入“存货”项目的企业有 3 家；还有部分企业同

时记入“无形资产”与“开发支出”项目[4]，这一分布特征也反映出企业对数据资产会计属性的认知存

在明显偏向性。 
从行业分布来看，数据资产入表共涉及 44 个细分行业，数据密集型行业成为入表主力军。其中通信

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入表金额位居前列，金额达 136941.00 万元，占全行业入表金额

的比例高达 60.86% [5]。金融、互联网、基础设施等行业也逐步推进数据资产入表，而传统制造业、服务

业的入表进程相对缓慢。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在数据资产入表实践中处于领先位置，占比超过五

成；民营企业紧随其后，占比约四成。国有企业依托数据资源优势与政策引导，在数据确权、估值与入

账方面先行先试，成为推动数据资产入表的重要主体。 
当前企业入表实践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入表标准执行不一，部分企业严格遵循成本法计量要求，规

范归集数据采集、加工等成本，而少数企业仍存在主观估值、成本分摊不规范等问题；二是披露程度差

异较大，仅有 40 余家上市公司详细披露数据资产入表详情，约 60 家披露了预期使用年限，多数企业披

露较为保守，仅公布总量信息。整体而言，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在标准化、规范化

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实践差异凸显了入表过程中的诸多实操难题。 

4.2. 数据资产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现实困境 

4.2.1. 确认层面：权属、控制权及经济利益测算难题 
《暂行规定》要求，数据资源要确认为资产，必须满足企业拥有或控制、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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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靠计量等基本条件，并根据用途区分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在数据资产的会计确

认环节仍面临突出挑战，主要集中在权属界定、控制权判定和经济利益流入测算三个方面。 
与传统资产不同，数据资产不具备固定的物理形态，其形成涉及采集、加工、存储等多个环节，来

源复杂多样，这使得其权属归属难以清晰界定。而其中用户个人数据的权属问题尤为突出，企业仅拥有

使用权，所有权仍归用户所有，且部分数据存在多主体共同使用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权属争议，与会

计确认中“拥有或控制”的核心要求相悖。例如，淘宝、天猫、京东等平台上的顾客购买数据由消费者的

交易行为产生，本应属于顾客，却被平台企业搜集、整理、分析后转化为自身数据资产；当顾客需要使

用这些数据时，反而需向平台购买使用权[6]。 
在控制权判定方面，传统会计中的控制权主要基于实物占有或法律权属，但数据资产具有无形性、

可复制性等特征，企业难以实现对数据的“独占控制”。例如，企业采集的用户数据可能被多个主体同

时使用，且数据复制成本极低，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实现独占，导致控制权的判定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

企业只能依靠主观判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在经济利益流入测算方面，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具有间接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方

式精准测算。数据资产多通过赋能主营业务、优化经营效率、开发数据产品等方式实现价值，其产生的

经济利益与企业其他资产、经营活动高度绑定，无法单独分离核算。同时，数据价值受技术迭代、市场

需求、政策合规等因素影响较大，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金额和持续时间难以合理预估，不符合会计确认

中“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要求，给企业确认决策带来极大困扰。 

4.2.2. 计量层面：成本归集、价值波动与减值测试难题 
《暂行规定》虽明确了数据资产以历史成本计量，但因成本归集边界模糊、价值动态性强、减值缺

乏依据，企业在实际计量中仍面临显著困难。 
在初始成本归集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数据资产必须以完全成本法计量入表，但未明确数据

资产成本的具体归集范围和分摊标准，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成本归集的边界模

糊。数据资产的形成涉及采集、清洗、加工、存储及安全管理等多项支出，且部分支出与企业主营业务

成本高度交织，如运维人员薪酬等，难以单独剥离和分摊。部分企业在归集成本时仅核算外购数据的购

买价款，忽略了内部生成数据尤其是“伴生数据”，导致成本核算不完整[7]。其次，收入与成本的匹配

存在困难。当数据资源经历多次、跨组织的深度加工和组合后，其原始成本构成变得极为复杂，难以清

晰追溯并与未来不确定的收益进行有效配比。部分企业可能采用简化方法估算分摊成本，这无疑会影响

资产计量和后续损益确认的准确性。 
在后续价值波动方面，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强时效性，受技术迭代、政策调整、市场需求变化影响

剧烈，而现行计量方法难以反映其动态价值变化。例如，电商平台的用户行为数据，短期内价值较高，

但随着用户偏好变化和技术升级，价值会快速衰减，而多数企业采用直线法摊销，无法匹配其实际价值

消耗。 
在减值测试方面，数据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和可收回金额的测算缺乏统一标准。数据资产的“非消

耗性”导致减值迹象难以识别，部分数据在原有场景下价值下降，但通过二次开发适配新场景后可能重

新产生收益。同时，收益法、市场法等评估方式得出的金额仅可作为减值测试参考，严禁直接入账，而

成本法难以量化政策收紧、技术替代等突发因素对数据价值的影响，导致减值测试结果缺乏可靠性，企

业面临减值计提不规范的风险。 

4.2.3. 披露层面：数据安全隐私与信息披露充分性的冲突 
数据资产披露的核心困境，在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要求与会计信息披露充分性之间的固有冲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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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难以平衡，既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率，也可能使企业面临合规风险。 
从信息披露充分性要求来看，《暂行规定》明确了数据资产的披露义务，要求企业披露数据资产的

分类、成本构成、计量方法等核心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对数据资产价值判断的需

求。但数据资产的核心价值往往与其包含的用户信息、商业机密等敏感内容深度绑定，若充分披露相关

信息，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泄露、企业核心竞争力受损，违反《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反之，若企业为规避安全隐私风险，选择简化披露或不披露关键信息，又会导致披露内容流于形式，

无法真实反映数据资产的价值、风险及运营情况，违背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相关性原则。实操中，

多数企业陷入“披露不足则违规、披露过细则泄密”的两难境地，披露标准难以把握。 
此外，现行准则未明确数据资产披露的具体范围、程度及方式，缺乏差异化披露指引，不同行业、

不同规模企业的披露实践差异较大。部分企业过度披露非核心信息，掩盖关键风险；部分企业则未披露

数据资产的权属争议、减值风险等重要内容，进一步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加剧了披露层

面的实操困境。 

5. 数据资产入表困境的深层成因分析 

数据资产入表在确认、计量、披露环节的多重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内外部制度、资产特

性、企业管理等多方面问题交织的结果。唯有深挖困境背后的成因，才能发现针对性的破解路径，本章

将从会计理论、制度衔接、企业治理三个维度剖析问题根源。 

5.1. 数据固有特性与传统会计假设的冲突 

传统会计理论体系建立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四大基本假设之上，其核算逻

辑围绕传统资产的物理特性和价值规律展开，而数据资产独特的物理属性与这些核心假设存在本质冲突，

成为其入表困境的核心根源之一。 
数据资产具有非消耗性、价值不确定性、可复制性等异于传统资产的特质。其使用不会导致损耗，

反而可能通过反复利用与迭代优化实现增值，这直接冲击了传统资产“使用即消耗”的价值衰减核算逻

辑，动摇了持续经营假设下的摊销基础。同时，数据资产可复制、能在多主体间共享的特性，打破了会

计主体假设的边界。例如外卖平台的交易数据可服务于多个主体，导致会计主体范围难以清晰界定。货

币计量假设要求资产价值可统一量化，但数据资产的价值高度依赖应用场景，在不同主体和场景下差异

显著，难以精准衡量，这与传统资产“价值稳定、可统一量化”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会计分期假

设将经营过程划分为固定周期，而数据资产的价值处于持续迭代状态，不受固定周期限制，传统核算方

法难以捕捉其动态变化。 
数据资产的特性与传统会计假设的冲突，使得现有会计核算框架无法适配其确认与计量需求，导致

企业实践中核算逻辑模糊，进而引发确认不清晰、计量失真等问题。 

5.2. 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与会计准则的衔接滞后 

明确的权属界定是数据资产入表的前提，然而当前我国数据产权法律体系与会计准则的衔接存在滞

后，导致权属模糊，成为重要的制度瓶颈。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三权分置”框架仅为宏观指引，尚未细化为可操作的规范，与会计准则之

间存在断层[8]。现行法律在数据权属归属、分割规则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空白，未明确数据生产各参与方

的权利划分及利益分配机制，致使不同企业对同一数据集的确权结果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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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虽明确了数据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但未细化其与“三权分置”的衔接，尤其在控制

权判定、权属转移处理等方面存在模糊地带。数据资产的非排他性导致多主体共享，而“三权分置”下

各主体的权利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中的“控制”标准，缺乏具体指引。此外，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尚不完善，

统一登记平台未全面建成，企业难以提供权威的权属证明，导致数据资产确认受阻。法律与准则的衔接

滞后，使得数据资产确认缺乏依据、计量难以精准，进一步加剧了入表困境。 

5.3. 企业内部业财融合壁垒与数据治理能力不足 

企业业财融合不足与数据治理薄弱，是数据资产入表落地难的内部核心原因。多数企业存在业财脱

节问题，系统与数据标准不统一，形成“烟囱式”架构，导致数据资产信息流转不畅。调研显示，多数大

型集团存在多个互不连通的核心系统，财务人员大量工时被用于数据清洗与录入，数据不同步问题严重

影响数据资产成本归集与核算的准确性。 
数据治理不足进一步加剧业财脱节。多数企业缺乏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数据标准混乱、质量参差

不齐，元数据缺失导致审计取证困难。企业对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控不足，难以精准归集初始成本、追

踪价值变化，进而影响后续摊销与减值测试。同时，财务人员缺乏数据专业知识，业务人员缺乏会计意

识，这一现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部分企业数据安全体系不完善，难以平衡数据安全与披露需求，最终

阻碍了数据资产入表的落地。 

6. 完善数据资产会计处理的优化路径 

基于前文对数据资产入表现实困境的梳理与深层成因的分析，结合《暂行规定》的实施要求与企业

实际运营需求，本章从准则、技术、治理、监管四大核心维度，构建系统化的优化路径，为破解数据资产

会计确认与计量难题提供指引。 

6.1. 准则层面：细化行业指引，构建全流程核算规范 

当前《暂行规定》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基本遵循，但行业适配性不足、核算标准模糊等问题，导

致不同行业及同类企业的会计处理存在较大差异。准则制定部门应在《暂行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出台

细分行业的实施指引，为企业提供一套涵盖确认、计量、披露的全流程操作指南。 
首先，在确认环节应引入“实质控制权”的动态判定标准，突破单一法律权属的局限，允许企业通

过合同约定、技术加密等方式证明其对数据资产的控制能力，缓解因权属争议导致的入表难问题[9]。同

时，针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制定“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明确哪些高频场景应优先确认为资产、哪些

应审慎处理。例如，互联网行业中用于内部经营且长期产生稳定收益的数据资源，应界定为无形资产；

数据交易领域里日常持有并用于出售的数据产品，则需归类为存货，并细化两类模式的确认流程。 
此外，针对数据价值衰减快的特性，准则应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摊销法或基于业务量(如调用次数)的动

态摊销方式，使账面价值更真实地贴合资产的实际经济寿命。在披露层面，应建立“分级分类披露机制”，

明确核心商业秘密的脱敏披露标准，既保证会计信息的充分性，又兼顾数据安全。同时，需衔接数据产

权“三权分置”制度，明确各类权利对应的会计处理规则，填补产权与准则衔接的空白，为整个流程提

供制度支撑。 

6.2. 技术层面：构建“成本 + 收益 + 质量系数”的多维估值模型 

数据资产计量难题的核心在于缺乏科学合理的估值方法，传统单一的成本法或收益法难以兼顾数据

资产的成本投入、收益潜力与质量差异，因此构建多维估值模型是突破计量困境的关键技术支撑。 
成本维度作为估值基础，需全面归集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投入，包括采集、加工、研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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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等各项费用，采用重置成本法核算基础价值，确保估值可靠性，契合监管要求中以成本计量为基石的

导向。收益维度用于反映未来盈利潜力，采用收益法测算预期现金流现值，结合应用场景、市场需求、

迭代周期等因素合理设定折现率与收益期限，体现数据资产的增值特性，并在附注中披露关键假设以提

升透明度。质量系数作为核心修正项，需建立统一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从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一

致性、唯一性、合规性六个维度设定权重，计算综合质量得分并转化为修正系数。例如合规性不达标则

系数归零直接剔除估值，高质量数据则适当溢价，实现“质量定价值”的估值逻辑。 
此外，模型需具备动态调整能力，根据数据质量变化、市场环境波动、技术迭代情况，定期更新成

本数据、收益预测与质量系数，真实反映数据资产的动态价值，为企业计量决策与投资者价值判断提供

科学依据。 

6.3. 治理层面：利用区块链确权，建立全生命周期成本追踪系统 

企业内部业财融合存在壁垒、数据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权属界定模糊、成本追踪不完整，是制约数

据资产入表落地的重要治理瓶颈，亟需从治理层面发力，依托技术手段完善数据管理体系。 
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特性，为破解权属界定与控制权判定难题提供了潜在的

解决方案[10]。企业可搭建区块链数据确权平台，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使用、交易等全流程信息上

链，为每一项数据资产生成唯一的数字标识，明确数据来源、权属主体、权利范围，区分数据资源持有

权、加工使用权与产品经营权，实现数据权属的清晰界定与可追溯。同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权利流

转规则，减少权属争议。例如，参考粤港澳大湾区跨海大桥项目的区块链应用经验，将数据全流程上链，

实现 3 秒调取全周期数据、自动验真等功能，提升确权效率。然而，区块链技术仅确保上链信息的不可

篡改，无法解决数据源头的真实性判定问题。此外，上链数据的隐私保护、跨链互操作以及高昂的初期

建设成本，都是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面对的限制条件和潜在风险。 
同时，需建立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成本追踪系统，打破业财融合壁垒，整合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

数据资源，实现数据资产从采集到处置的全流程成本动态追踪。该系统应与企业的业务系统、财务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无缝对接，自动归集数据采集、加工、运维等各项支出，明确成本归属对象，明确成本归

属，区分可资本化与费用化边界，解决初始成本归集不完整的问题。此外，企业应完善内部数据治理机

制，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加强跨部门协作；建立数据质量管控体系，定期核查与

优化数据的准确性、合规性，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可靠基础。 

6.4. 监管层面：出台专项审计准则，规范第三方评估市场 

监管体系不完善、审计标准缺失、第三方评估市场混乱，导致数据资产入表的真实性与合规性难以

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强化监管层面的制度建设，是完善数据资产会计处理的重要保障。 
首先，需加快出台数据资产专项审计准则，明确数据资产审计的目标、范围、程序与方法，规范审

计人员对数据资产确认、计量、披露的审计流程。专项审计准则应重点明确数据权属核查、成本归集审

计、估值合理性审计等核心内容，要求审计人员重点核实权属证明的有效性、成本归集的完整性、估值

模型的合理性，同时关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防范企业利用数据资产操纵利润的行为。 
其次，需规范第三方评估市场，解决评估标准不统一、估值差异过大等问题。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数据资产评估指引(试行)》已奠定基础，后续需进一步细化评估操作规范，明确成本法、收益法、

市场法的适用场景与实操流程，建立“质量–要素–方法”三阶评估模型，要求评估机构结合数据资产

的行业特性因素进行综合定价。此外，要加强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管，建立评估机构资质审核、信用

评价与惩戒机制，对违规评估行为予以严厉处罚，提升行业执业水平与公信力；同时鼓励评估机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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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评估技术研发，引入专业的数据评估人才，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最后，需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整合财政、监管、税务、数据管理等资源，加强常态化监管与专

项检查，推动数据资产交易二级市场建设，完善定价基准，形成“准则 + 监管 + 评估”的协同保障体

系，为数据资产入表有序开展提供制度支撑[11]。 

7.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实施为背景，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视角出发，系统

探讨了数据资产入表的理论逻辑、实践现状与现实困境，并剖析了困境背后的深层成因，最终从准则、

技术、治理、监管四大维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数据资产入表已从概念落地为规模化实践，A 股

上市公司入表数量与金额实现双增长，数据密集型行业与国有企业成为实践主力军，但行业、企业间的

实践差异显著，入表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仍待提升。企业在实操中面临确认层面的权属界定、控制权

判定难题，计量层面的成本归集、价值波动困境，以及披露层面数据安全与信息充分性的平衡冲突。这

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数据资产特性与传统会计假设的冲突、产权法律与会计准则的衔接滞后，以及企业业

财融合壁垒与数据治理能力不足。 
数据资产入表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会计体系改革的必然趋势，未来其发展将朝着制度化、标准化、智

能化方向推进。准则层面需持续细化行业指引，推动会计准则与数据产权制度的深度衔接；技术层面应

依托多维估值模型、区块链确权等技术手段，逐步破解计量与确权的技术瓶颈；企业层面则需深化业财

融合，完善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为入表落地夯实管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的构建与第三方评估市场的规范，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披露将更加科学公允。 
展望未来，数据资源有望真正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将在财务报表中得到真实、

公允的呈现。这不仅能引导更多市场主体重视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

更将为我国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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